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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远鹏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1 年 5 月 23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1 年 5 月 21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河北省易县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国电远鹏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左鹏强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赵烨、蒋月，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易县中能太阳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林鹏飞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郑欣，北京清律（成都）律师事务所、蔡正，北京

清律律师事务所 

（三）（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易县创能太阳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林鹏飞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郑欣，北京清律（成都）律师事务所、蔡正，北京

清律律师事务所 

（四）（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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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顺宇洁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董彪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郑欣，北京清律（成都）律师事务所、蔡正，北京

清律律师事务所 

（五）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易县中能太阳能有限公司（以下称“被告 1”）及易县创能太阳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被告 2”）作为为筹建而设立的项目公司，依法取得了河北省保定

市易县中能太阳能一期 3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下称“目标项目”）的建设权。

原告作为总承包方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下称“中国

能源集团”）成立联合体与发包方被告 1、被告 2 签署《EPC 总承包合同》（下

称“总承包合同”），约定由原告以 EPC 承包方式，负责目标项目的设计、采

购、施工、验收及试验等全部工作，向被告 1、被告 2 提供“交钥匙”工程，

由被告 1、被告 2 及顺宇洁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被告 3”)根据合同约定向

原告支付工程款。 

原告已根据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完全正确履行义务，但是被告 1、被告 2、

被告 3 未及时履行质保金、代付款、土地租赁费、逾期付款违约金等。 

三被告的违约行为致原告经济损失严重。现原告依法提起本案之诉讼请

求，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提出该项诉讼请求，望贵院判如所请。 

 

（六）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 1、被告 2 向原告支付质保金 11,814,200 元； 

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 1、被告 2 向原告支付代付款 19,702,000 元； 

3、请求依法判令被告 1、被告 2 向原告支付土地租赁费 15,000,000 元： 

4、请求依法判令被告 1、被告 2 向原告承担违约金 2,966,612 元； 

5、请求依法判令被告 3 对第 1 项、第 2 项、第 3 项、第 4 项诉讼请求确定的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6、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七）案件进展情况： 

2021 年 5 月 21 日，易县人民法院受理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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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23 日，易县法院发送电子传票，通知于 10 月 15 日开庭。10 月 15

日，各方到庭，本次庭审中，我公司申请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方提出拟针对我

公司的诉讼请求提出反诉；同时，被告方当庭明确撤回追加浙江日兆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为本案三日。法院需另行指定举证期限，待期满后另行通知开庭。 

2021 年 10 月 22 日，我公司向易县人民法院邮寄了《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

主要内容为要求三被告支付土地租赁费，并相应上调违约金金额。 

2021 年 10 月 29 日，易县人民法院发送电子传票，通知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

线上开庭。11 月 8 日，我方通过线上庭审系统就本案提交了补充证据。开庭

前，法院来电通知，由于被告提出反诉，取消本次庭审，开庭时间另行通知。 

2022 年 4 月 1 日，易县人民法院做出（2021）冀 0633 民初 1823 号判决。 

2022 年 4 月 7 日，公司收到法院送达的判决文书。 

2022 年 8 月 25 日，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22）冀 06 民终 4794

号判决。 

2022 年 9 月 8 日，公司收到法院送达的判决文书。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于 2022 年 9 月 8 日收到易县人民法院在 2022 年 8 月 25 日作出的（2022）

冀 06 民终 479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易县人民法院（2021）冀 0633 民初 1823 号民事判决第四

项； 

二、撤销河北省易县人民法院（2021）冀 0633 民初 1823 号民事判决第三

项； 

三、变更河北省易县人民法院（2021）冀 0633 民初 1823 号民事判决第一

项为：上诉人易县中能太阳能有限公司、易县创能太阳能有限公司、顺宇洁能

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国电远鹏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质保金 1002.195955 万元、代付款 117.5088 万元、土地租赁费

885.5075 万元，共计 2005.212255 万元； 

四、变更河北省易县人民法院（2021）冀 0633 民初 1823 号民事判决第二

项为：上诉人易县中能太阳能有限公司、易县创能太阳能有限公司、顺宇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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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日万分之一的标准支付被上诉人

国电远鹏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质保金及土地租赁费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其

中：质保金以 1002.195955 万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7 月 6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

日止；土地租赁费以 885.5075 万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8 月 5 日起至实际支付

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 296302 元，由上诉人易县中能太阳能有限公司、易县创

能太阳能有限公司、顺宇洁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120072 元，由被上诉人国电

远鹏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176230 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 262920 元，由上诉人易县中能太阳能有限公司、易县创

能太阳能有限公司、顺宇洁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119214 元，由被上诉人国电

远鹏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143706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公司将根据判决结果、执行情况，积极进行信息披露。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系公司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会对公司目前生产经 

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执行成功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均会产生积极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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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国电远鹏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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